
井冈山大学2017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研究生”

招生简章

一、招生人数
我校2017年拟招收攻读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下简称“大学生士兵计划”）10名。学习年限：二年。
二、招生报名

（一）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应为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
高等学校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学院（以下简称高校）。
高等学校学生是指高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
（二）考生须按照《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规定》和《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告》有关要求在2016年10月10日至31日办理网上报名，并根据报考点要求办理现场确认手续。网上报名应填报本人《入伍批准书》编号和《退出现役证》编号，现场确认时应提供本人《退出现役证》。

（三）我校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教育招生考试管理部门将会同军队相关部门对考生身份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得准予考试。有弄虚作假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考试录取

（一）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须按规定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或按规定参加推荐免试招生。

（二）我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自主确定并公布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和接受报考其他招生单位“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三）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初试成绩如达到我校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可以申请调剂到我校普通计划录取（须参加复试）。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可申请调剂到我校“大学生士兵计划”录取（须参加复试），其初试成绩须符合我校确定的接受其他招生单位“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

纳入“大学生士兵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加分政策。

四、初试
（一）2016年12月15日—26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
（二）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
（三）初试日期和时间：2016年12月24日—25日。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四）初试科目
12月24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
12月24日下午　　　　　  外国语
12月25日上午　　  　　　社会工作原理
12月25日下午　　　　　  社会工作实务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3小时。
五、复试
（一）我校将严格审查参加复试考生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和考生资格，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对学历（学籍）信息由疑问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前一天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报告。
（二）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综合情况面试、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三个部分。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复试时，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分别为：社会政策和社会心理学。加试方式为笔试。
（三）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其他事项
1. 考生如需进一步了解所报考专业的详情，请直接与所报考专业学院联系，电话：0796—8109836，15270470968（仰院长）。
2. 2016年研究生招生信息动态，我们会及时发布到我校研究生处网站，请考生查询。
3. 井冈山大学研究生处招生就业科联系电话：0796—8110976，15170686669（喻老师）。

4.学校实行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和助学金制度。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研究生可获各类奖助学金2.4--5.2万元。

